樟财购诉字〔2019〕1号

樟树市财政局关于樟树市工业园区电子商务创业基地公共服务平台委托运营单位采购项目
投诉处理决定书
投诉人：江西锦贞科技有限公司

地  址：江西省南昌市南昌经济开发区经开大道1338号5号楼1136室

邮  编：330013
法定代表人：熊竟成
联系电话：13970057892
被投诉人1：江西樟树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地址：江西樟树工业园区管理委员会
联系人：习少武  
联系电话：13979564716
被投诉人2：江苏大洲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地址：樟树市恒顺南苑3栋2-202室
联系人：陈浩   
联系电话：18046720470
    投诉人因对被投诉人关于樟树市工业园区电子商务创业基地公共服务平台委托运营单位采购项目（江苏大洲YC2019-006-1）质疑的答复不满意，于2019年6月24日向樟树市财政局进行投诉。本机关依法受理，现本投诉案已审查终结。

一、关于投诉事项1“实施方案”的审查结果。
投诉人认为本评分因素未按规定量化评审标准、评分项分值比例过高，权值设置与采购需求不相适应。
本机关收到投诉后，分别向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进行调查了解，并查阅相关招投标资料（招标文件、质疑函、质疑回复函、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网上的变更和澄清公告）。为慎重起见，2019年7月16日本机关从省政府采购评审专家库中随机抽取3名评审专家对投诉事项1进行了论证，评审专家结论如下：该采购项目采用综合评分法，评审标准中的分值设置与评审因素的量化指标相对应，投诉事项1“实施方案”分四个主要方面量化：1、工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建设方案，2、电子商务培训沙龙建设方案，3、工业园区公共服务平台团队建设，4、工业园区物业的维修养护及管理的应急措施方案；并且每个方面量化对应四个分值，四个分值由开标现场评审专家根据投标文件评定；该采购项目招标文件评标标准中的“实施方案”条款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三十四条和《江西省政府采购管理实施办法》第三十九条规定。投诉事项1缺乏事实依据。
二、关于投诉事项2“企业能力”的审查结果。
投诉人认为本评分因素具有倾向性、唯一性。
经本机关向采购人和招标代理机构调查了解，投诉人于5月27日就上述事项向采购人提出质疑，5月29日招标代理机构对本质疑事项进行了书面回复，6月4日在网上发布了答疑澄清公告和变更公告，本项目开标时间为6月21日。经查阅招标文件，招标代理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修改和调整，招标文件中无投诉事项2内容。投诉事项2不成立。
三、关于投诉事项3“企业业绩”的审查结果。
投诉人认为本评分因素具有倾向性、唯一性和排他性
经调查了解和查阅招标文件，采购人收到质疑后，招标代理机构于6月4日在网上发布了答疑澄清公告和变更公告，招标代理机构对上述事项进行了修改和调整，招标文件中无投诉事项3内容。投诉事项3不成立。
综上，根据《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財政部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投诉处理过程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财政部门应当驳回投诉：……（二）投诉事项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不成立”规定，本机关决定驳回投诉。

如不服本决定，可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60日内向樟树市政府法制部门或者江西省财政厅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本决定书送达之日起六个月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此复。

樟树市财政局

2019年7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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